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玉溪市财政局 玉溪市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进一步

加强乡村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

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扶贫办:

为认真贯彻落实各级党委政府关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切实加强乡村公益性岗位的管理，充分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在带动贫困劳动力就业增收中救急难、托底线、助脱贫、保民生的作用，根据《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玉溪市财政局关于转发进一步做好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玉人社发〔2020〕14号）、《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玉溪市财政局转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就业扶贫工作的通知》（玉人社发〔2020〕28号）、《玉溪市就业创业工作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做好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意见》（玉就创发〔2020〕4号）文件要求，现就进一步加强乡村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科学合理开发岗位

（一）明确岗位的类别。乡村公益性岗位主要指按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等重大决策部署，使用就业补助资金和东西部劳务协作等资金合理开发一定数量的扶贫工作信息员、公路养护、农村保洁、治安巡逻等乡村公益性岗位，优先安置“无法离乡、无业可扶、无力脱贫”且有能力胜任岗位工作的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同时，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就业扶贫工作的通知明确，各地对因疫情等原因导致收入骤减或支出骤增的“返贫”劳动力，可开发一批公益性特岗给予就业安置。乡村公益性岗位政策长期执行，公益性特岗政策执行至2021年12月31日。

（二）明确岗位的职责。乡村公益性岗位和公益性特岗坚持就近就地的原则，在本村（社区）或附近村（社区）安置就业。各县（市、区）应根据设置的岗位类别制定具体的岗位职责，合理设定工作量、工作标准和工作规范，加强管理。乡村公益性岗位和公益性特岗主要设置村级就业扶贫（农村劳动力）工作信息员，村级道路管理养护员，村级环境卫生、绿化、河道清洁、水电保障员，村级公共安全管理员，村级林地管理员等。可结合工作实际适当增设岗位类别，县（市、区）人社部门要加强与财政、扶贫部门的对接，根据就业补助资金情况积极开发符合条件的人员进行岗位安置。

（三）明确岗位的安置时限和补贴标准。乡村公益性岗位按照不低于800元/人/月的标准给予乡村公益性岗位补贴，各地与乡村公益性岗位安置人员签订劳务协议，最长期限不超过1年，并为其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安置期满后，仍符合乡村公益性岗位安置条件的人员，可继续按程序通过乡村公益性岗位予以安置。公益性特岗予以安置，按不低于1000元/人/月的标准给予公益性特岗补贴，并为其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安置期限不超过6个月。
二、严格岗位申报审核及安置程序

（一）人员条件。乡村公益性岗位：脱贫劳动力（16—65周岁），无营业执照、无“贷免扶补”等创业贷款、无固定收入，脱贫后实现稳定增收有困难，身体状况能胜任岗位要求。重点向家庭情况较为特殊的脱贫户、有劳动力的脱贫残疾人家庭、有劳动力的脱贫户重病患者家庭倾斜。公益性特岗：疫情期间因疫情等原因导致收入骤减或支出骤增的返贫劳动力或存在返贫风险的脱贫劳动力（16—65周岁）。

（二）安置形式。乡村公益性岗位和公益性特岗安置工作由各村（社区）在县（市、区）人社、扶贫部门、乡镇（街道）共同指导下进行开发，每户脱贫户最多只能安置1人到乡村公益性岗位或公益性特岗工作。劳务协议在县（市、区）人社部门指导下，由各乡镇（街道）自行拟定。

（三）安置程序

1.岗位申报。各村（社区）严格按照人员条件，对提出岗位安置申请的人员进行初审，确定拟安置人员名单后报乡镇（街道）进行复审。 

2.资料复审。各乡镇（街道）对拟安置人员进行条件复审，并在乡、村两级进行公示，公示期为3天，无异议后提交县（市、区）人社局、扶贫办审批。

3.复核审批。各县（市、区）人社局、扶贫办对乡镇（街道）提交的拟安置人员材料进行复核并审批。复审材料包括：《玉溪市乡村公益性岗位/公益性特岗申请表》、《玉溪市乡村公益性岗位/公益性特岗人员花名册》、脱贫劳动力身份证明、公示材料。

4.协议安置。各县（市、区）人社局、扶贫办复核审批后，由乡镇（街道）指导村（社区）办理相关安置手续、签订劳务协议、安排人员上岗，并购买人身意外险。乡村公益性岗位和公益性特岗协议安置人员履职情况每月经乡镇（街道）考核合格后，报县（市、区）人社部门给予安置人员岗位补贴。

三、加强安置人员日常考核及动态管理

（一）建立管理机制。乡村公益性岗位和公益性特岗管理按照“谁用人、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由县、乡两级指导村“两委”做好乡村公益性岗位在岗人员管理，避免“变相发钱”，防止福利化倾向。县（市、区）人社局、扶贫办要负责指导、岗位申报资料复核审批、工资拨付等工作；乡镇（街道）负责岗位开发、岗位申报资料复审、公示、合作协议的签订安置、人员履职情况考核、岗位补贴发放等工作；村（社区）具体负责乡村公益性岗位和公益性特岗政策宣传、岗位申报资料初审、公示、日常工作安排、考勤考核等管理工作。

（二）严格规范管理。各县（市、区）人社局要结合工作实际，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加大监管力度，强化对安置人员的考核及管理。同时，按一人一档建立乡村公益性岗位和公益性特岗安置人员基础档案及台账，实现规范管理。
（三）实行动态管理。乡村公益性岗位和公益性特岗安置人员必须由本人承担岗位工作职责，不得由他人顶替，杜绝“挂名”“一人多岗”“吃空饷”等现象。对安置期间出现不符合、不适应岗位要求的，各乡镇（街道）要及时取消安置资格，对岗位人员重新进行补充调整，并报县（市、区）人社局、扶贫办备案。
四、强化岗位补贴环节资格复核

各乡镇（街道）每月应根据岗位安置人员履职情况考核向县（市、区）人社局申请拨付资金，资金到账后及时将补贴发放至安置人员银行账户，并将发放情况报县（市、区）人社局。申请拨付岗位补贴需提交《XX乡镇（街道）乡村公益性岗位/公益性特岗安置人员管理和考核办法》、《XX乡镇（街道）XX年XX月乡村公益性岗位/公益性特岗安置人员考核情况》、《玉溪市乡村公益性岗位/公益性特岗补贴申报审批表》、《玉溪市乡村公益性岗位/公益性特岗补贴申报审批明细表》。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县（市、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以高度负责的态度落实好乡村公益性岗位政策。人社部门要牵头商财政、扶贫部门做好乡村公益性岗位、公益性特岗开发安置工作。
（二）严肃工作纪律。各县（市、区）在组织实施过程中，要严格按政策规定和程序办事，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对优亲厚友、暗箱操作以及虚报、谎报、套取资金等行为，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岗位补贴资金坚持专款专用、公开透明的原则，严格执行资金管理制度，自觉接受纪委监委、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三）严格监督管理。各县（市、区）人社、财政、扶贫部门应建立联合督查机制，对乡村公益性岗位和公益性特岗开发管理情况进行定期、不定期检查，出现人岗分离、有岗无人、一人多岗、一户多岗、虚报冒领、骗取岗位补贴的单位和个人，一经查实，除追回所有补贴资金外，按有关规定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责任。
附件：1.玉溪市乡村公益性岗位/公益性特岗申请表

2.玉溪市乡村公益性岗位/公益性特岗人员花名册

3.玉溪市乡村公益性岗位/公益性特岗补贴申报审批表

4.玉溪市乡村公益性岗/公益性特岗位补贴申报审批明细表
附件1

玉溪市乡村公益性/公益性特岗岗位申请表
县（市区）：               乡镇（街道）：              日期：

	个人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免冠近照

	性    别
	
	年    龄
	
	

	民    族
	
	学    历
	
	

	联系电话
	
	脱贫年度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申请岗位：      □乡村公益性岗位       □公益性特岗

	申请岗位类别：1. □就业扶贫（农村劳动力）工作信息员；2. □道路管理养护员；

3. □环境卫生、绿化、河道清洁、水电保障员；4. □公共安全管理员；

5. □林地等公益设施管理员；6. □其他岗位人员。

	协议上岗申请理由：

	本人已知晓岗位性质、相关政策，自愿申请（□乡村公益性岗位 □公益性特岗），并承诺：严格按照岗位职责、考核管理要求等，履行好工作职责。

                                              申请人签名（手印）：

                                              日期：       年   月   日

	村（社区）

审核意见
	 （盖章）

经办人：             领导签字：              日期

	乡镇（街道）

复核意见
	（盖章）

经办人：           领导签字：                日期

	县（市、区）

人社局意见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县（市、区）

扶贫办意见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一式三份，村（社区）、乡镇（街道）、县（市、区）就业局（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各一份

附件2

玉溪市乡村公益性岗位/公益性特岗人员花名册

申请单位（盖章）：               负责人：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序号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安置岗位
	岗位类别

（乡村公益性岗位/公益性特岗）
	协议时间
	联系电话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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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
	
	

	
	
	
	
	
	
	
	
	
	

	
	
	
	
	
	
	
	
	
	

	
	
	
	
	
	
	
	
	
	

	
	
	
	
	
	
	
	
	
	

	
	
	
	
	
	
	
	
	
	

	
	
	
	
	
	
	
	
	
	

	
	
	
	
	
	
	
	
	
	

	
	
	
	
	
	
	
	
	
	

	
	
	
	
	
	
	
	
	
	

	
	
	
	
	
	
	
	
	
	


备注：此表由村（社区）向乡镇（街道）汇总，乡镇（街道）向县（市、区）就业局（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汇总，并各自留存备查 。

附件3

玉溪市乡村公益性岗位/公益性特岗补贴申报审批表

	申请乡镇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乡镇复审意见
	经审核，我乡镇（街道）2021年   月符合享受（□乡村公益性岗位 □公益性特岗）补贴政策   人，应给予补贴资金    元（大写：         ），请予审核拨付。

单位负责人：               审核人：             经办人：

（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就业部门审核意见
	资金来源
	□就业补助资金            □其他

	
	经复核，2021年   月符合享受（□乡村公益性岗位   □公益性特岗）补贴政策    人，同意拨付补贴资金      元（大写：                      ）。

单位负责人：               审核人：             经办人：

                       （盖章）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经复核，2021年    月符合享受乡（□乡村公益性岗位  □公益性特岗）补贴政策    人，同意拨付补贴资金      元（大写：                  ）。

	
	县（市、区）人社局：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扶贫办：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一式三份，申报单位一份，县（市、区）就业局（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两份，一份附凭证中，另一份附于台账中

附件4

玉溪市乡村公益性岗位/公益性特岗补贴申报审批明细表

申请单位（盖章）：              负责人：            审核人：           填表日期：

	序

号
	姓名
	性

别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安置岗位
	岗位类别

（乡村公益性岗位/公益性特岗）
	考核

情况
	补贴

月份
	补贴金额（元）
	备注

	
	
	
	
	
	
	
	
	
	
	

	
	
	
	
	
	
	
	
	
	
	

	
	
	
	
	
	
	
	
	
	
	

	
	
	
	
	
	
	
	
	
	
	

	
	
	
	
	
	
	
	
	
	
	

	
	
	
	
	
	
	
	
	
	
	

	
	
	
	
	
	
	
	
	
	
	

	
	
	
	
	
	
	
	
	
	
	

	
	
	
	
	
	
	
	
	
	
	

	
	
	
	
	
	
	
	
	
	
	

	合计
	                元（大写：                              ）


备注：本表一式三份，申报单位一份，县就业局（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两份，一份附于凭证中，另一份附于台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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